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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義內容 

• 一、公文之種類 

• 二、公文之格式 

• 三、公文用語規定 

• 四、函稿之撰擬要領 

• 五、簽之撰擬要領 

• 六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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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文之種類 

• 行政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 

▫ 公文分為：令、呈、咨、函、公告、其他公文。 

 其他公文：書函、開會通知單、公務電話紀錄、手令
或手諭、簽、報告、箋函或便箋、聘書、證明書、證
書或執照、契約書、提案、紀錄、節略、說帖、定型
化表單等。 

• 本校「文書處理規則」 

▫ 文書種類包括：函、書函、簽、公告、通知、聘書
、聘函、任用書、證明書、申請書、證書、契約書
、報告、紀錄、會議紀錄陳閱單、定型化表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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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常用的公文 

• 函：本校對校外機關或校內各單位間行文時使用。 

• 簽：各單位處理公務、表達意見，以供主管作決策 

     之依據時使用。 

「簽呈」為舊稱，現已改用「簽」或「簽陳」， 
因為「呈」字係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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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主旨」：具體扼要說明行文目的與期望。 

二、公文之格式 

「說明」：當案情之事實、來源或理由，無法於「主旨」內容納說明
時，用本段作較詳細之敘述。 

「辦法」：提出之具體要求無法在「主旨」內簡述時，用本段列舉。
本段段名可視情況改用「建議」、「擬辦」等名稱。 

分為 3 段： 

•「主旨」 
•「說明」 
•「辦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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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旨：主旨不分項，文字緊接段名之冒號下書寫。如有 

             兩行，第2行首字應與前行冒號之後首字齊平。 

 說明： 

     一、說明或辦法如不分項，其要領同主旨段。 

     二、說明或辦法如分項條列，應另列縮格書寫。 

     三、第一項的一，應與說明的明或辦法的法字對齊。 

     四、每項表達一意。 

 辦法：主旨、說明、辦法3段，得靈活運用，可用1段完成 

             者，不必勉強湊成2段、3段。主旨、說明、辦法3段
，得靈活運用，可用1段完成 

             者，不必勉強湊成2段、3段。 

公文格式相關規定 

 主旨：主旨不分項，文字緊接段名之冒號下書寫。如有 

             兩行，第2行首字應與前行冒號之後首字齊平。 

 說明： 

     一、說明或辦法如不分項，其要領同主旨段。 

     二、說明或辦法如分項條列，應另列縮格書寫。 

     三、第一項的一，應與說明的明或辦法的法字對齊。 

     四、每項表達一意。 

 辦法：主旨、說明、辦法3段，得靈活運用，可用1段完成 

             者，不必勉強湊成2段、3段。 

各段之前不冠數字，之後加冒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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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寫格式規定--文書處理手冊  

 說明： 

 □一、依據中華民國89年8月16日院頒「文書處理手冊」第80點 
      第1項有關一般公文處理時限規定： 

 □□(一)一般公文：  

 □□□１、最速件：1日。  

 □□□２、速件：3日。  

 □□□３、普通件：6日。 

 □□□４、限期公文 

 □□□□(１)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，應依其規定 
            期限辦理。 

 □□□□(２)來文訂有期限者，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 
            訂期限者，該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。 

 □□□□(３)變更來文所訂期限者，須聯繫來文機關確認。 

 □□□□□甲、○○○○○ 

 □□□□□乙、○○○○○ 

 □□□□□□(甲)○○○○○ 

分項標號，
應另列縮
格以全形
書寫。
“()＂以
半形為之。 

阿拉伯數字、外文字母以及
併同於外文中使用之標點符
號應以半形為之。 

中文字體及併同於中文中使
用之標點符號應以全形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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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文定稿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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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之全形、半形字形 

阿拉伯數字、外文字母、及其標點符號，應以半形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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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
• 「一」未縮格。 
• 第二行首字未與前行
符號之後首字齊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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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
• (1) (2) (3) (4)應修訂
為(一) (二) (三) (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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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檢討 

符號應為全形１. →１、 

括號應為半形，（一）→ (一) 

縮格
格式
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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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字、符號應為全形，1. →１、 

縮格格式錯誤 

縮格格式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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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公文用語規定 

• 台北市政府 → 銓敘部 

 

期望及目的語 

稱謂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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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謂語 

•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對上級：稱「鈞」。 

▫ 鈞部（對教育部）、鈞長、鈞座。 

• 對無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：稱「大」。 

▫ 大部（對交通部用）、大會、大局、大處。 

• 對下級、平行及對人民團體：稱「貴」。  

▫ 貴校、貴處、貴公司 
 

• 書寫鈞、大、貴之稱謂語時，對上級、平行及 

人民團體均應於其左空一格（挪抬）以示互重。 

挪抬--指的是為表示尊敬，在人名及稱謂的前面留一個字的空白 
     （相當於一個全形空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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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貴」字的挪抬 

• 例如：「貴」字位置與空格 

▫ 「貴」字如在一行中間，應空一格 

 「請□貴單位依下列方式填寫」 

▫ 「貴」字如出現在一行之首，則不必空格 

 「貴校………，……」 

▫ 「貴」字如出現在標點符號之後，也不用空格 

 「……，貴公司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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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望及目的語 

• 請上級機關或首長查核、指示使用。 

▫ 請 鑒核（報核案件）、請 核示（請示案件）、 

請 鑒查（僅供瞭解）、請 核備（核備案件） 

• 請平行機關知悉辦理時用 

▫ 請 查照、請 辦理惠復、請 查明惠復、 

請 查照轉知 

• 請下級機關知悉辦理時用。 

▫ 希查照、希照辦、希辦理見復、希查明見復、 

希查照轉知 

▫ 請查照、請照辦、請辦理見復、請查明見復、 

請查照轉知 

惠請 辦理見復（×） 

請 惠予見復（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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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 台北市政府(上級) →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(下級) 

上級→下級 
不空格，OK 

不寫成
「函覆」 

不空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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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
應修訂為「請人事室惠予辦理」 

應修訂為「獲本校同意」或「獲學校同意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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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請 核示 → 請核示 （×，核示前未挪抬） 

• 請 鈞閱 → 請 參閱（×） 

• 請 鑒核 → 請 鑑核（×） 

• 請 鈞參 → 請 卓參（×） 

「簽」之期望語常見缺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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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復：於復文時用。例：「復 台端○年○月○日來函」。 
• 依、奉：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用。 

引敘語 

 

• 引述資料須列於「說明」段第一項，包括來函單位名稱、發文日期、函號。 

• 依據：引敘平行、下級機關、屬員或人民來文時用。 

台北市松山區公所  → 台北市政府 

台北市政府→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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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
• 單位名稱、發文日期、文號，三者缺一不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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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示語、附送語 

• 請示語 

» 「是否可行」、「是否有當」、「可否之處」。 

• 附送語 

» 對上級附送附件時用：「檢陳」。 

» 對平行或下級機關附送附件時用：「檢附、檢送」。 

 

» 「檢陳」、「檢附」等亦可當成起首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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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旨：訂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，請在主旨內敘明。 
       概括之期望語「請備查」等，列入主旨，不 
       在說明或辦法段內重複。 

 說明： 

   一、說明、辦法分項條列時，每項表達一意。 

   二、說明段內容應避免與主旨重複。 

 辦法：至具體詳細要求有所作為時，請列入辦法段 
       內。 

四、函稿之撰擬要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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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簽之撰擬要領 

 主旨：扼要敘述簽之整個目的與擬辦。主旨內容應包括案由及擬辦， 

             以不超過 60 字為原則。 

 說明： 

     一、對案情之緣由、經過與有關法規或前案，以及處理方法之分析等， 
       作簡要之敘述，並視需要分項條列。 

     二、說明段文句內容不與主旨段重複；不提擬辦意見；不可寫期望語。 

     三、如有附件，應在說明段敘述附件名稱、份數。如無說明段，則在 
       主旨段敘述。附件在2種以上時，應冠以數字。 

 擬辦： 

   一、針對案情，提出具體處理意見，或解決問題之方案。 

   二、擬辦的文字，避免與主旨重複。能於主旨段完全表達擬辦意見者， 
       即不必再列擬辦。擬辦段不重複說明之內容。 

   三、其分項條列內容過於繁雜、或含有表格型態時，應編列為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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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之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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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系必修課程「會計應用軟體(一)」、「會計應用軟體(二)」及 
      「會計應用軟體(三)」擬採隔週上課，請 核示。 

說明： 

  一、旨揭三門課程為1學分單學期課程，教授學生操作會計軟體，以達 
     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。 

  二、為使教師教學連貫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前揭課程曾於92學年度上 
      簽獲准採隔週上課。 

擬辦：本案如奉 核可，各班上課日期擬於每學期開學後以書面通知課務 
      組。 

修改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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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之不良案例 

 

「期望語」必須寫在「主旨」段內，
不可寫在「說明」段內。 

Λ 

一、 
 
 
二、 

，因課程需要， 

Λ 

x x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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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之不良案例 

「說明」段不提「擬辦」意見。 

擬 

請 經濟艙 
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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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
主旨：為提升本部同仁公文寫作品質，擬於○年○月○日
（星期○）上午○時至○時舉辦公文寫作講習，各 承
辦人均參加，請 核示。 

說明： 

    一、據本部部分主管反映，近年新近人員多不諳公文寫作 

            要領，各級主管平日公務繁忙，又難以作有系統之指 

            導，建議舉辦是項講習，請專人指導。 

    二、茲講習會已規劃就緒，講習開始時，擬請 鈞長蒞會 

            講話勉勵。 

 
「說明」段不宜夾有「擬辦」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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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例 

主旨：2010年遊學展暨第7屆地球村博覽會開幕式訂於99年5月4日 

           至7日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行，擬請 鈞長蒞臨指導，請 核 

           示。 

說明：檢陳開幕式流程表 1 份。 

「期望語」必須寫在「主旨」段內，
不可寫在「說明」段內，或兩段並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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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系饒建奇老師申請教育部「前瞻晶片系統設計人才培育先  

            導型計畫－課程發展計畫」經費已獲核定，擬申請核撥本校 

            自籌經費新台幣5萬元整，請 鑒核。 

說明： 

 一、旨揭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20萬元整，學校自籌 

            經費不得少於設備總經費之20%。 

 二、檢陳教育部計畫經費核定表，如附件。 

「說明」段文句內容不應與「主旨」段重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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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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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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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主旨：為提升本部同仁公文寫作水準，擬舉辦公文講習會， 
      請 核示。 

說明：據本部研考會統計，本部公文處理時效，已連續三個 
      月呈退步現象，又據部分主管反映，新進人員多不諳 
      公文寫作要領，指導甚為吃力，因乃規劃舉辦是項講 
      習會。 

擬辦： 

 一、講習會，擬分二梯次實施，每梯次三小時，分別訂於 
      ○月○日、○月○日上午○至○時實施。 

 二、本部八職等以下承辦人員均須參加，總共○○人。 

 三、講座擬聘請富實務經驗，且具專業素養之○○擔任。 

 四、每梯次講習開始時，擬請 鈞長蒞會講話。 

•「主旨」之擬辦屬原則性、概括性或方向性。 
•「擬辦」段，則提出具體作法，細節之建議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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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語 
 

  公文寫得好，長官沒煩惱 
 
 大家共勉之！ 


